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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文件
继教学院〔2025〕1 号

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

关于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外聘教师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外聘教师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第 102 次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

2025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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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
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外聘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推进

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规范高等学

历继续教育办学管理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构建稳定的专兼

结合教师队伍，实现专兼职教师优势互补，建立校企人力资

源的互动共享机制, 进一步规范学校兼职教师的聘任和管

理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兼职教师聘任原则

兼职教师的聘任遵循“按需聘任，总量控制；择优聘用，

严格考核”的原则，为充分发挥校外高级专家及业务骨干的作

用，应结合实际对兼职教师进行适当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努

力提高兼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兼职教师聘任的基本条件

1.热爱教育工作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，教

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。

2.应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、丰富的教学经验、治学态度

严谨、教学方法得当、教学效果良好，熟悉成人教学过程和

教学规律，教学能紧密结合成人学员学习特点。

3.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单位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

或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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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，能保证教学质量，年龄一

般在 65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，

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，能自觉遵守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

和工作纪律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

三、兼职教师的岗位职责

兼职教师主要承担有关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

教学和实践实训实验课的教学和指导工作，此外，根据需要

与可能履行以下职责。

1.按照教学计划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，参加教研活动，

开展教学研究。

2.接受教学管理部门的检查、监督和考核。

3.完成约定的其他任务。

四、兼职教师的聘任程序与要求

1.每学年根据教学安排的需求统筹制定外聘教师计划，

填写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外聘教师登记表，并附拟外聘教

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学历证书复印件，学历部

负责对外聘教师的资格审核。

2.继续教育学院下发聘书，聘期一般三年。凡履行职责

较好者，可续聘。

五、外聘教师的管理

1.学历部建立外聘教师师资库，填写《丽水学院继续教

育学院外聘教师汇总表》及相关材料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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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历部负责对外聘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检查。

对教学效果不好或不能按我院教学要求完成教学工作的外

聘教师要及时更换。

3.学历部应指导并帮助外聘教师说明教学任务的要求、

工作职责和酬金标准等具体工作。

六、其它

1.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

负责解释。

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5 年 2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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